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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法律第１６３号最后修订：１９７４年４月２日法律第２

３号第一章 总 则第一条 〔目的〕本法的目的是，只准许有利

于日本经济的自立和健全发展以及可改善国际收支的外国资

本进行投资，同时保证外国投资所产生的汇款，并采取适当

措施保护这些外国资本，以便为外国向日本投资奠定健全的

基础。第二条 〔外国投资的原则〕关于外国对日本的投资，

应尽可能准许其自由，根据本法规定的许可制度，亦随其需

要的减少，逐渐予以放宽或废除。第三条 〔定义〕（一）为

了使本法和依本法颁布的命令适用一致，下列用语按下述定

义使用：１．“外国投资者”系指下列者：（甲）《外汇及

外贸管理法》（１９４９年法律第２２８号）第六条第（一

）款规定的非居住者（法人除外）；（乙）根据外国法设立

的法人和其他团体，或者在外国设有总店或总办事处的法人

及其他团体。但是，大藏大臣指定者除外；（丙）（甲）与

（乙）所列者直接或间接地拥有全部股份或持股的法人和其

他团体；（丁）（甲）与（乙）所列者实际上控制的法人及

其他团体。（戊）除（甲）至（丁）所列者外，还有《关于

外国人取得财产的政令》（１９４９年第５１号政令）第一

条第（一）款所列者。２．所谓“日本”、“外国”、“日

本货币”、“外国货币”、“居住者”、“对外支付手段”

、“国内支付手段”和“财产”，系指《外汇及外贸管理法

》第六条第（一）款的日本、外国、日本货币、外国货币、

居住者、对外支付手段、国内支付手段和财产。３．所谓“



技术援助合同”，系指有关工业产权和其他技术权利的转让

及其使用权的签订、工厂的技术指导及其他主管大臣指定的

（以下称“技术援助”）合同。４．所谓“持股”，系指合

名公司、合资公司及有限公司的成员的投资份额，以及由政

令规定的其他法人的投资份额。５．所谓“受益证券”，系

指《证券投资信托法》（１９５１年法律第１９８号）第二

条规定的证券投资信托或《放款信托法》（１９５２年法律

第１９５号）第二条规定的放款信托的受益证券。６．所谓

“盈利”：就股份或持股而言，系指其分红和根据《商法》

（１８９９年法律第４８号）第二百九十三条之五第（一）

款规定分配的金钱；就证券投资信托的受益证券而言，系指

对受益权的信托收益分配款按该受益权的人数取得的金额；

就放款信托的受益证券而言，系指其受益权的信托收益分配

金额；就公司债（在外国发行并且能在外国付款的除外。以

下同）和放款债权而言，系指其利息。７．所谓“原本回收

金”：就股份或持股而言，系指其卖出代价，或在该股份按

《商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第（９一）款规定所发行以红利偿

还的定期股票（以下称“偿还股票”）情况下为偿还而交还

股东的钱款；就证券投资信托的受益证券而言，系指对其受

益权的信托原本的偿还金按该受益权的人数取得的金额；就

放款信托的受益证券而言，系指其受益权的信托原本的偿还

金；就公司债和放款债权而言，系指其原本偿还金。（二）

是否属于前款第１项（丙）和（丁）规定的法人及其他团体

而不清楚时，由大藏大臣决定。第四条 〔关于对外借贷和收

支的核算〕（一）大藏大臣根据政令的规定，必须核算对外

借贷和收支，并明确制定出报表。（二）大藏大臣必须对前



款规定的核算定期向内阁作报告。（三）大藏大臣可根据政

令规定，要求有关行政机关及其他人，提交有关制作第（一

）款规定的会计报表所需要的资料。第五条 〔有负债过多或

支付困难之虞时的措施〕（一）大藏大臣根据前条规定核算

后，如认为对外负债显著超过对外资产，而且伴随新的外国

投资，再向外国支付（包括以对外支付手段付款。以下同）

可能造成困难，则必须向内阁报告该情况。（二）主管大臣

接到前款报告时，在内阁根据该报告决定方针之前，就有关

对外国投资者负担新的债务或根据该债务向外国进行新的付

款之行为，不得作出许可、批准、承认及其他处理。（三）

在内阁根据第（一）款的报告决定方针以后，主管大臣必须

遵照该方针，就有关对外国投资者负担新的债务或根据该债

务向外国进行新的付款之行为作出许可、批准、承认及其他

处理。（四）前两款的规定，不得解释为侵害外国投资者根

据主管大臣的许可、批准、承认及其他处理所取得的权利。

第六条 （删除）第七条 〔技术援助种类的公布〕（一）大藏

大臣和通商产业大臣必须按照大藏省令和通商产业省令的规

定，公布希望得到外国投资者技术援助的技术种类。（二）

大藏大臣和通商产业大臣可以随时变更依前款规定所公布的

技术种类。第八条 〔批准、指定等的标准〕（一）主管大臣

在审批本法规定的合同时，必须依下列标准优先考虑有助于

改善国际收支的情况；１．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改善国际收

支；２．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重要产业或公益事业的发展；

３．属于对重要产业或公益事业已签定的技术援助合同进行

续延或更新以及其它变更该合同的条款所需要者。（二）在

下列各项之一的情况下，主管大臣不能批准本法律所规定的



合同：１．合同的条款不公正或违反法令时；２．认为合同

的签订、更新或变更条款是因欺诈、强迫或不当的压力而实

施时；３．认为对日本的经济复兴有不良影响时；４．除政

令规定的情况外，在外国投资者取得股份、持股、受益证券

、公司债或放款债权情况下，其取得的等价报酬不是下列之

一者时：（甲）为取得该等价报酬，以对外支付手段进行合

法交换所取得的国内支付手段与其他对外支付手段有同等价

值者；（乙）根据第十五条之二第（一）款的规定，股份、

持股或受益证券的盈利或原本回收金被准许向国外支付后，

该外国投资者将其卖掉而取得的国内支付手段。但是，在申

请批准该项取得日期之前一个月以前卖掉而取得的国内支付

手段除外。（丙）关于（乙）的股份或持股，作为其剩余财

产的分配款；公司合并时付给股东或成员的钱款；在对该股

份（偿还股份除外）或持股以盈利作清偿时交给股东或成员

的钱款；按《商法》第二百八十条之九之二第（五）款的规

定交付股东的钱款；根据同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二第（三）

款〔包括同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三第（三）款准用情况〕或

同法第三百七十九条第（一）款〔包括同法第二百九十三条

之四第（二）款、第三百七十九条第三款和第四百六十条第

（三）款以及《有限公司法》（１９３８）年法律第７４号

）第五十八条和第六十三条准用情况〕的规定交给股东或成

员的代价；按第十七条之二的规定出让新股认购权时，出让

该新股认购权的等价报酬；该股票的发行公司根据《资产重

新估价法》（１９５０年法律第１１０号）第一百零九条的

规定，因重新估价将公积金转入资本而发行新股票时，出让

这一增价新股认购权的等价报酬或该新股根据《关于公积金



重新估价转入资本的法律》（１９５１年法律第１４３号）

第十条规定有关请求的分配款；以及作为其他政令所规定者

（以下称“剩余财产分配款等”），而由该外国投资者所取

得的国内支付手段。但是，剩余财产分配款的支付日期在申

请批准该项取得日期之前一个月以上者，不在此限。（丁）

作为（乙）所规定的受益证券的原本回收金而由该外国投资

者所取得的国内支付手段。但是，该原本回收金的支付日期

在申请批准该项取得日期之前一个月以上者除外。（戊）该

外国投资者因继承、遗赠或合并而从其他外国投资者外取得

的国内支付手段，在将（乙）至（丁）中的“该外国投资者

”换为“（戊）规定的其他外国投资者”时，符合（乙）至

（丁）所规定者。（己）该外国投资者为该项取得而从第九

条之二第（一）款规定的外国投资者的存款帐户中接受的于

取得批准之日以后所退还的国内支付手段。（三）前两款规

定，准用于依本法规定大藏大臣所指定的情况以及依本法规

定外资审议会提出应进行许可、批准、承认和其他行政处理

之意见的情况。第九条 〔汇款条款的表明〕（一）外国投资

者要向外国汇出技术援助的等价报酬、公司债或放款债权的

盈利或原本回收金，必须在技术援助合同中或在公司债的认

购或贷款合同中表明其意图。（二）外国投资者要向外国汇

出其股份、持股、受益证券和公司债的盈利或原本回收金，

必须在就其取得产生盈利和原本回收金的股份、持股、受益

证券或公司债而向主管大臣申请批准的书面中表明其意图。

第九条之二 〔外国投资者的存款帐户〕（一）外国投资者的

存款帐户，为以日本货币表示的外汇公认银行（《外汇及外

贸管理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外汇公认银行”，以下同）的



特别存款帐户，而对外国投资者开设。（二）外国投资者在

为其开设的存款帐户内，可存入的限于下列钱款：１．该外

国投资者合法拥有的股份、持股的销售款，相当于第十五条

之二第（一）款第３项（但书除外）所列的销售款，并且为

卖掉股份或持股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者；２．该外国投资者

合法拥有的受益证券的原本回收金，相当于第十五条之二第

（一）款第４项（但书除外）所列的原本回收金，并且为付

款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者；３．该外国投资者就其合法拥有

的并根据第十五条之二第（一）款规定准许向外国汇出原本

回收金的股份或持股所取得的剩余财产分配款，是属于从付

款之日起未经三个月者；４．该外国投资者依第十三条之三

的规定已被确认的股份或持股的出售价款、受益证券的原本

回收金、剩余财产的分配款等（以下称“出售价款等”）或

关于已被确认的有关请求权的销售款，是属理从其受确认之

日起未经三个月者。但是，该外国投资者取得被确认的出售

价款等或请求权，是从该出售价款等或有关该请求权出售价

款等的付款日期起（关于股份或持股的出售价款为其卖掉之

）三个月后才实施时，出售价款只能存入其他外国投资者的

合法存款帐户。（三）除依前款规定可以存入者外，任何人

不能向外国投资者存款帐户存款，也不得接受这样的存款。

（四）除前三款规定之外，关于外国投资者存款帐户的开设

、向该帐户存款、从该帐户支款以及其他有关该帐户的必要

事项，以政令规定。【章名】 第二章 对外国投资的批准和对

所投外资的指定第十条 〔技术援助合同的批准〕外国投资者

同对方签订技术援助合同，其期限及其等价报酬支付期限超

过一年（以下称“甲种技术援助合同”）的，或者要更新甲



种技术援助合同及变更该合同条款时；以及要更新甲种技术

援助合同以外的技术援助合同（以下称“乙种技术援助合同

”）及变更该合同条款，而该合同的更新或条款变更的结果

会使乙种技术援助合同变成甲种技术援助合同时，除政令规

定的情况外，应依主管省令的规定，有关该技术援助合同的

签订、更新和该合同条款的变更，必须经主管大臣批准。第

十一条 〔取得股份、持股的批准〕（一）外国投资者要取得

依日本法令设立的法人的股份或持股时，依主管省令的规定

，有关该项的取得必须经主管大臣批准。（二）前款规定，

不适用于下列各项的情况：１．外国投资者从合法拥有股份

或持股的其他外国投资者处取得让与的股份或持股时；２．

外国投资者因继承或遗赠而取得股份或持股时；３．外国投

资者，在拥有股份或持股的法人合并之际，作为其合并后的

续存法人或合并后新设立的法人而取得该股份或持股时；４

．合法地拥有法人的股份或持股的外国投资者，在该法人合

并之际，基于该股份或持股而取得合并后续存的法人或因合

并新设立的法人的股份或持股时；５．合法地拥有股份的外

国投资者，在该股份的发行公司因将预备金转入资本而发行

新股之际，就该股份取得增额的新股时；６．合法地拥有股

份的外国投资者，在该股份的发行公司因经过公积金重新估

价转入资本而发行新股（《关于公积金重新估价转入资本的

法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确定缴纳金额的新股除外）

之际，就该股份取得增额的新股时；７．合法地拥有股份的

外国投资者，因该股份的分割或合并而取得发行的新股时；

８．合法地拥有股份的外国投资者，取得为充当该股份的分

红而发行的新股时；９．合法地拥有转换股份或转换公司债



的外国投资者，就该转换的股份或转换的公司债，因转换而

取得新股时；１０．外国投资者根据《关于恢复属于联合国

财产的股份的政令》（１９４９年第３１０号政令）、《德

国财产管理令》（１９５０年第２５２号政令）或《关于返

还联合国财产等的政令》（１９５１年第６１号政令）的规

定，接受恢复的股份或返还的持股时；１１．其他政令规定

的情况。（三）前款的规定，不排除《外汇及外贸管理法》

所规定的限制。第十二条 〔取得受益证券的批准〕（一）外

国投资者，如要取得受益证券，依大藏省令规定，必须经大

藏大臣批准。（二）前款规定，在把前条第（二）款第１项

至第３项中的“股份或持股”改为“受益证券”时，不适用

于相当于这些条款所列的情况及其他政令所规定的情况。（

三）前款规定并不排除依照《外汇及外贸管理法》规定的限

制。第十三条 〔取得公司债和放款债权的批准〕（一）外国

投资者，如要取得依照日本法令而设立的法人所发行的公司

债或放款债权，根据主管省令的规定，必须经主管大臣批准

。但是，自取得该项之日起至该公司债或放款债权的原本偿

还之日止其期间在一年以内者，以及该项取得是按《外汇及

外贸管理法》的命令规定而作为短期国际商业交易结算者，

不在此限。（二）前款规定，在把第十一条第（二）款第１

项至第３项中的“股份或持股”改为“公司债或放款债权”

时，不适用于相当于这些条款所列的情况及其他政令规定的

情况。（三）第（一）款中但书及前款的规定，并不排除依

照《外汇及外贸管理法》规定的限制。第十三条之二 〔外国

投资的指定〕外国投资者要将下列各项之一的股份、持股、

受益证券、公司债和放款债权（以下本条称“股份等”）的



盈利或原本回收金汇往外国而要领取，并且这些盈利和原本

回收金的支付日期是在该外国投资者取得该股份等之日（该

项是由于继承或遗赠而取得时，为该外国投资者开始该继承

和得知遗赠之日，以下同）以后的，依大藏省令规定，自该

股份等取得之日起三个月内进行申请，可得到大藏大臣对该

股份等的指定。１．该外国投资者，在第十一条第（二）款

第１项所列的情况（包括把同款中“股份或持股”改为“受

益证券、公司债或放款债权”时相当于同款所列的情况者）

下，以第八条第（二）款第４项（甲）至（己）所列者为等

价报酬而取得的股份等。在这种情况下，第八条第（二）款

第４项（乙）至（丁）中的“申请批准该项取得日期之前一

个月”，为“该项取得之日前三个月内”，同款第４项（己

）中的“取得该项批准之日以后”，为“取得该项之日前一

个月以内”。２．该外国投资者在第十一条第（二）款的第

１项至第３项所列情况（包括把这些条款中的“股份或持股

”改为“受益证券、公司债或放款债权”时相当于这些条款

所列的情况者）下从其他外国投资者处受让股份等（以国内

支付手段作为等价报酬而受让者除外）或因继承、遗赠或合

并而取得的股份等，并且这些股份等对其他外国投资者或被

继承人、遗赠人或因合并而消灭的法人（该股份等是由于继

承、遗赠或合并而取得时，包括以政令决定者）来说，根据

第十五条或第十五条之二第（一）款的规定，将其盈利或原

本回收金向外国支付，已作为被准许者。３．合法拥有根据

第十五条之二第（一）款规定已被准许将其盈利和原本回收

金向外国支付的股份或持股的外国投资者，在第十一条第（

二）款第４项至第８项所列情况下，就该股份或持股所取得



的股份或持股。４．合法拥有根据第十五条或第十五条之二

第（一）款规定已被准许将其盈利和原本收回金向外国支付

的转换公司债或转换股份的外国投资者，在第十一条第（二

）款第９项所列情况下，就该转换公司债或转换股份所取得

的股份。５．该外国投资者，在第十一条第（二）款第１０

项所列情况下，将第八条第（二）款第４项（甲）至（己）

所列者作为等价报酬或相当于等价报酬所接受的股份。第１

项后段的规定，准用于这种情况。６．在第十一条第（二）

款第１１项所列情况下，该外国投资者所取得的股份或持股

及其他股份等，系以政令所规定者。第十三条之三 〔技术援

助的各种等价报酬的继承等的确认〕外国投资者，因继承、

遗赠或合并而从其他外国投资者处取得技术援助等价报酬或

股份、持股、受益证券、公司债或放款债权的盈利或原本回

收金或剩余财产的分配款等（以下本条称“等价报酬等”）

，以及从其他外国投资者处取得有关这些的请求权，在其他

外国投资者（在该其他外国投资者因继承、遗赠或合并而取

得该等价报酬或该请求权时，包括政令所规定的该其他外国

投资者以外的外国投资者）按第十五条和第十五条之二第（

一）款或第（二）款规定已被准许将产生该等价报酬等（包

括有关该请求权的等价报酬等）或该剩余财产的分配款（包

括有关该请求权的剩余财产分配款等）的股份或持股的原本

回收金向外国汇出的情况下，要将该项等价报酬等和该项请

求权有关的等价报酬等向外国汇出而领取时，除适用前条规

定者外，依大藏省令规定，该外国投资者从取得该等价报酬

等和请求权之日（该项取得是因继承或遗赠时，为该外国投

资者开始该继承或得知遗赠之日）起三个月内将其意图申报



给大藏大臣，可以得到确认。第十四条 〔批准、指定和确认

的条件〕（一）主管大臣和大藏大臣，依本法规定给予批准

、指定和确认时，可附加必要条件。（二）依本法规定被批

准、指定和确认的外国投资者，根据主管省令或大藏省令的

规定，如向主管大臣或大藏大臣申请变更前款规定所附加的

条件，主管大臣或大藏大臣只限于认为该申请事属迫不得已

时，才可准予变更。【章名】 第三章 伴随外国投资的汇款第

十五条 〔技术援助的等价报酬、公司债或放款债权的盈利和

原本回收金之汇款的保证〕依第九条规定，在外国投资者要

将技术援助的等价报酬、公司债或放款债权的盈利和原本回

收金向外国汇出而欲领取的意图已明确的情况下，主管大臣

根据本法的规定已给予批准时；或要将公司债或放款债权的

盈利和原本回收金向外国汇出而要领取的情况下，大藏大臣

依第十三条之二的规定对该公司债或放款债权已有指定时，

根据《外汇及外贸管理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该项等价报

酬（如因技术援助合同的更新及合同条款的变更而受审批，

其支付日期限于该批准之日以后的日期）、盈利或原本回收

金〔其支付、日期限于该外国投资者取得该公司债或放款债

权之日（该项取得是因继承或遗赠时，为该外国投资者开始

该继承或得知遗赠之日）以后的日期〕，对得到批准和指定

的外国投资者来说，为已准许汇往外国之支付款。但是，依

前条的规定，主管大臣或大藏大臣附加条件时，必须遵守该

条件。第十五条之二 〔股份、持股或受益证券的盈利和原本

回收金的汇款保证〕（一）依第九条规定，在外国投资者要

将股份、持股或受益证券的盈利和原本回收金向外国汇出而

欲领取的意图已明确的情况下，依本法规定，主管大臣已给



予批准时；或者外国投资者欲将股份、持股或受益证券的盈

利和原本回收金向外国汇出而要领取的情况下，大藏大臣依

第十三条之二的规定对该股份、持股或受益证券已有指定时

，对得到批准或指定的外国投资者来说，根据《外汇及外贸

管理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凡属于下列各项所列的而其支

付日期在该外国投资者取得该股份、持股或受益证券之日（

该项取得是因继承或遗赠时，为该外国投资者开始该继承或

得知遗赠之日）以后者，为已准许汇往外国之支付款。但是

，依第十四条的规定，主管大臣或大藏大臣附加条件时，必

须遵守该条件。１．该股份、持股或受益证券的盈利。２．

以该股份（限于偿还股份）的盈利作偿还款。３．该股份或

持股的出售价款，并且其出售系在该外国投资者取得该股份

或持股〔该外国投资者取得该股份和持股，是在第十一条第

（二）款第４项所列情况下，即当法人合并之际，取得法人

合并后续存的法人或因合并而新设立的法人之股份或持股时

，则为随合并而消灭的法人之股份或持股；该外国投资者取

得这类被卖掉的股份，是在同款第７项和第９项所列情况下

，即当股份分割，合并或转换之际，取得分割、合并或转换

后的股份时，则为其股份的被分割股份、被合并股份或被转

换股份；外国投资者取得这类被卖掉的股份，是在该股份的

发行公司发行新股份的情况下，因换购（指：依政令规定，

在公司发行新股份时，将与认购新股权有关的股份卖掉，而

于新股分配后，以其出售的价款合法取得该公司所发行的同

种新股份，以下同）而取得时，则为换购（连续换购两次以

上，按最先的换购）时卖掉的股份，但限于换购数低于卖出

的股份数（连续换购两次以上，按最少的换购数，以下同）



之日（该外国投资者因继承、遗赠或合并而取得其股份或持

股时，为政令规定之日）起，二年后所进行者。但是，汇往

外国之支付款，从其卖出日起经过三个月后进行时，限于从

卖出之日起三个月的期间内，继续存入第九条之二第（一）

款规定的外国投资者帐户内的存款。４．该受益证券的原本

回收金。但是，汇往外国之支付款，是于其原本回收金支付

日期起三个月后进行时，限于从支付日期起三个月的期间内

，继续存入第九条之二第（一）款规定的外国投资者存户内

的存款。（二）下列各项所列的汇往外国之支付款，按《外

汇及外贸管理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对各项的外国投资者来

说，为已被准许者。但是，依第十四条规定，主管大臣或大

藏大臣另有附加条件时，必须服从该条件。１．外国投资者

所接受的剩余财产分配款，而这种分配款是就前款规定的可

将原本回收金汇往外国的股份或持股所取得的，并且该股份

或持股〔该外国投资者取得该股份或持股，是在第十一条第

（二）款第４项所列情况下，即当法人合并之际，取得合并

后续存的法人或因合并而新设立的法人之股份或持股时，则

为随合并而消灭的法人之股份或持股；该外国投资者取得准

许将原本回收金汇往外国的股份，是在同款第７项或第９项

所列情况下，即当股份分割、合并或转换之际，取得分割、

合并或转换后的股份时，则为其被分割股份、被合并股份或

被转换股份；该外国投资者取得准许将原本回收金汇往外国

的股份，是在该股份的发行公司发行新股份的情况下，因换

购而取得时，则为换购（连续换购两次以上时，按最先的换

购）时卖掉的股份，但限于换购的新股数低于卖出的股份数

（连续换购两次以上时，按最少的换购数）。以下同〕是该



外国投资者自取得之日（该外国投资者因继承、遗赠或合并

而取得该股份和持股时，为政令规定日）起，经过二年者。

但是，汇往该外国之支付款，是于其剩余财产分配款的支付

日期起三个月后进行时，只限于从其支付日起三个月的期间

内继续按第九条之二第（一）款规定存入外国投资者帐户内

的存款。２．外国投资者就为其开设的第九条之二第（一）

款规定的存款帐户所取得的利息。第十五条之三 〔对汇出金

额的限制〕（一）外国投资者根据前条第（一）款规定，要

将被准许汇往外国的股份或持股的出售价款汇往外国而支付

时，如果于该外国投资者取得该股份或持股〔该外国投资者

取得该股份或持股，是在第十一条第（二）款第４项所列情

况下，即当法人合并之际，取得合并后续存的法人或因合并

而新设立的法人之股份或持股时，则为随合并而消灭的法人

之股份或持股；该外国投资者取得被准许向外国汇出支付款

的该股份，是在同款第７项和第９项所列情况下，即当股份

分割、合并、转换之际，取得分割、合并或转换之股份时，

则为其被分割股份、被合并股份或被转换股份；该外国投资

者取得被准许向外国汇出支付款的该股份，是在该股份的发

行公司发行新股份的情况下，因换购而取得时，则为换购（

连续换购两次以上，按最先的换购）时卖掉的股份，但限于

换购新股数低于卖出的股份数（连续换购两次以上，按最少

的换购数）。以下同〕之日起满两年之日所属年以后各年，

从满两年之日或其相应日起在一年间各个时期，向外国汇出

出售价款的合计额超过外国投资者满两年之日所拥有的准许

向外国汇出支付款的股份或持股（下称“可以汇款股份等”

）的股份总数或有关持股的出资总额（有限公司的持股，为



出资人数的总数）中相当于２０％可以汇款股份等的出售价

款的合计额，对其相当于超过该金额的出售价款，前条第（

一）款规定不适用。（二）关于外国投资者依前条第（一）

款规定可以向外国汇出的受益证券的原本回收金，在其支付

之日所属年以后各年，从其支付日或其相应日起在一年间的

各个时期，可以向外国汇出者，只限于被准许向外国汇出的

受益证券的原本回收金中相当于其金额２０％以下的金额，

对相当于超出该２０％金额的原本回收金，前条第（一）款

之规定不适用。（三）关于外国投资者依前条第（二）款规

定可向外国汇出之股份或持股的剩余财产分配款等，在该外

国投资者自取得该股份或持股〔该外国投资者取得该股份或

持股，是在第十一条第４项所列情况下，即当法人合并之际

，取得合并后续存的法人或因合并而新设立的法人之股份或

持股时，则为随合并而消灭的法人之股份或持股；该外国投

资者取得被准许向外国汇出支付款的股份，是在同款第７项

和第９项所列情况下，即当股份分割、合并或转换之际，取

得分割、合并或转换后的股份时，则为其被分割股份、被合

并股份和被转换股份；该外国投资者取得被准许向外国汇出

支付款的该股份，是在该股份的发行公司发行新股情况下，

因换购而取得时，则为换购（连续换购两次以上时，按最先

换购数）时卖出的股份，但限于换购的新股数低于卖出的股

份数（连续换购两次以上，按最少的换购数。以下同〕之日

（该外国投资者，因继承、遗赠和合并，取得该股份和持股

时，按政令规定之日）起满两年之日所属年以后各年，从满

两年之日或其相应日起在一年间各个时期，可向外国汇出者

，只限于在被准许向外国汇出支付款的股份和持股的剩余财



产分配款中相当于其金额２０％以下的金额。对于超出相当

于其金额２０％金额的剩余财产分配款，前条第（二）款规

定不适用。（四）第（一）款规定，适用于同一法人发行的

股份和同一法人的持股的出售价款；前款规定，适用于同一

法人发行的股份和同一法人持股的剩余财产分配款。第十六

条 〔已被确认的技术援助的等价报酬之汇款保证〕外国投资

者依第十三条之三规定，就该条规定的等价报酬等和请求权

得到确认时，对该外国投资者来说，根据《外汇及外贸管理

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该等价报酬等或同条规定的有关该

请求权的等价报酬等及这些等价报酬存入第九条之二第（一

）款所规定的外国投资者存款帐户中所产生的利息，为准许

其向外国汇出的支付款。但是，依第十四条的规定，大藏大

臣附加条件时，必须服从该条件。【章名】 第四章 对外国资

本的保护第十七条 〔对外国资本的保护〕（一）本法施行后

，政府、地方公共团体及其他有权者，根据《外汇及外贸管

理法》以外的法律规定的手续，征用或收买外国投资者在日

本合法拥有的全部分财产时，依《外汇及外贸管理法》第二

十七条的规定，对该外国投资者，可准许其向外国汇出相当

于该外国投资者由于该财产被征用或收买而应得的等价报酬

的金额（该外国投资者属于第三条第（一）款第１项（甲）

至（丙）所列者以外者时，指这类金额中政令所规定者）。

但是，向外国汇出该款只限于在取得等价报酬之日起一年以

内进行。（二）对外国投资者因其拥有股份或持股而实质上

支配的法人的全部或部分财产，在按前款规定征用或收买时

，有关该股份或持股，依另法规定，准照同款办理。第十七

条之二（一）外国投资者（居住者除外），可以对他人出让



就其所拥有的股份所得到的新股认购权。（二）除发行新股

认购权证书的情况外，前款新股认购权的出让，非经公司书

面的承诺，不能对抗公司或第三者。【章名】 第五章 调整外

国投资者的投资及其企业活动第十八条 〔交内阁审议〕（一

）国家行政机关〔指《国家行政组织法》（１９４８年法律

第１２０号）第三条第（二）款及第二十四条规定的除公正

交易委员会以外的行政机关，以下同〕，就外国投资者的投

资及其企业活动有关重要事项拟请求内阁决议时，必须事先

委托大藏大臣征询外资审议会的意见。（二）在前款情况下

，大藏大臣应把外资审议会对该事项所提的意见送交内阁。

第十八条之二 〔外资审议会的意见〕（一）大藏大臣，依本

法规定拟给予批准、指定或确认时，必须事先听取外资审议

会的意见。但是情节轻微者，不在此限。（二）主管大臣，

依本法规定给予批准时，必须尊重前款的外资审议会的意见

。第十八条之三大藏大臣，依其他法令规定拟批准居住者向

外国汇出在日本由于合法的企业活动所产生的利润时，必须

事先听取外资审议会的意见。但是，情节轻微者，不在此限

。第十九条（一）除前条规定的情况外，国家行政机关，依

其他法令规定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或企业活动要进行许可、

批准、承认或其他行政处理时，必须事先委托大藏大臣征询

外资审议会的意见。但是，情节轻微者不在此限。（二）国

家行政机关，进行前款处理时，必须尊重外资审议会的意见

。【章名】 第五章之二 外资审议会第十九条之二 〔设置〕为

调查、审议外国对日本投资有关的重要事项，设置外资审议

会，作为大藏省的附属机关。第十九条之三 〔组织和管理〕

（一）外资审议会由十五名以内的委员组成。（二）外资审



议会设会长，由委员互选确定。（三）会长总管会务。（四

）外资审议会委员，由大藏大臣从有学识经验者中任命。（

五）外资审议会委员的任期为两年。但是，如发生缺员时，

补充委员的任期为前任者任期未满时间。（六）外资审议会

的委员可以连任。（七）外资审议会的委员非专职。（八）

除以上各款规定外，关于外资审议会的组织和管理上的重要

事项，以政令规定。【章名】 第六章 杂 则第二十条 〔对提

出异议的审理程序〕（一）主管大臣或大藏大臣，在受理就

根据本法规定实施的处分提出的异议时，应对提出异议的人

实施预告，且给予相当的时间，之后征询意见。（二）前款

之预告，必须表明时间、地点和案件内容。（三）在征询意

见时，对提出异议人和利害关系人，必须给予就案件提出证

据、陈述意见的机会。（四）除前三款规定之外，关于第（

一）款征询意见的程序上的必要事项，以政令规定。第二十

一条 〔提出异议和诉讼的关系〕请求取消前条第（一）款规

定的处分的诉讼，非经对该处分的异议作出决定，不得起诉

。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 （删除）第二十四条 〔报告〕（

一）外国投资者及其对方，依本法规定被准许签订技术援助

合同、更新该合同或变更该合同的条款时，或者取得股份、

持股、受益证券、公司债和放款债权时，依主管省令或大藏

省令的规定，必须向主管大臣或大藏大臣报告。（二）主管

大臣或大藏大臣，为确保本法的施行，在认为必要时，可以

要求外国投资者及其对方或利害关系人对下列事项作报告：

１．按本法规定，经批准而签订、更新技术援助合同或变更

该合同条款；２．按本法规定，经批准而取得股份、持股、

受益证券、公司债或放款债权；３．（删除）４．按本法规



定，得到指定的股份、持股、受益证券、公司债或放款债权

；５．按本法规定，得到确认的第十三条之三规定的等价报

酬等及请求权；６．按本法规定的附加条件的执行情况；７

．按本法规定所开设的外国投资者存款帐户。第二十五条 〔

公正交易委员会的权限〕对本法规定的和根据本法规定的主

管大臣或大藏大臣的权限，不能解释为变更《禁止私人垄断

及确保公正交易法》（１９４７年法律第５４号）规定的和

根据同法规定的公正交易委员会的权限。第二十五条之二 〔

一部分事务的委任〕（一）主管大臣或大藏大臣依政令规定

，可让日本银行或外汇公认银行办理有关施行本法的一部分

事务。（二）依前款规定，在让日本银行办理规定中的一部

分事务的情况下，其办理事务的经费，由日本银行负担。（

三）在第（一）款的情况下，从事其事务的日本银行或外汇

公认银行的职员，就适用《刑法》（１９０７年法律第４５

号）及其他罚则而言，应视为从事公务的职员。第二十五条

之三 〔主管大臣和主管省令〕本法规定的主管大臣和主管省

令，以政令确定。【章名】 第七章 罚 则第二十六条对符合下

列各项之一者，处三年以下惩役或三十万日元以下罚金，或

两者并科。１．违反第九条之二第（三）款的规定者；２．

违反第十条的规定者；３．违反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者；４．违反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者；５．违反第十

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者。第二十七条 依第十三条之三的规

定提出申报而实施了假申报者，要被处一年以下惩役或十万

日元以下罚金，或两者并科。第二十八条不按第二十四条第

（一）款或第（二）款的规定作报告或作假报告者，要被处

六个月以下惩役或五万日元以下罚金。第二十九条（一）法



人（包括第三条第（一）款第１项规定的团体，以下同）的

代表，以及法人或个人的代理人、雇佣人及其他工作人员，

对其法人或个人的业务或财产，有前三条违反行为时，除惩

罚其行为人之外，对其法人或个人亦各科以该条的罚金。但

是，该法人或个人如能证明为防止其代理人、雇佣人及其他

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而对该业务和财产已经尽到了相当注

意和监督时，不在此限。（二）处罚第三条规定的团体时，

其代表或管理人除在诉讼行为上代表其团体外，准用法人作

为被告人时的刑事诉讼法律规定。附 则（一）本法的施行日

期，自公布之日起在不超过三十天的期间内，以政令规定。

（１９５０年政令第１８０号，１９５０年６月８日起施行

）（二）第十条规定的合同依同条规定得到批准时，关于根

据该合同取得的财产，不适用《关于外国人取得财产的政令

》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三）在本法施行前，关于外

国人根据《关于外国人取得财产的政令》的规定申请取得股

份和持股而外资委员会尚未作出审批决定者，在该申请事项

应按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申报时，按该款规定的申请

，在其他情况下，视为按同条第（一）款规定已得到批准的

申请。（四）将《关于外国人取得财产的政令》作如下修订

：（修订内容，译时省略）（五）依前款规定修改《关于外

国人取得财产的政令》之前，有实施违反《关于外国人取得

财产的政令》之规定的行为者，就适用罚则而言，仍按以前

规定处理。附则 （１９５２年７月１日第２２３号法律）摘

录：（一）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二）外国投资者在本

法施行前就签订或更新合同以及变更合同的条款或取得款项

而依修改前的外资法（以下称“改前法律”）规定取得得到



确认的技术援助合同、股份、持股、公司债、放款债权（以

下称“股份等”）和外国投资者在本法施行前依改前法律附

则第（四）款的规定而得到指定的有关股份和持股的技术援

助等价报酬、分红、利息和原本回收金，根据改前法律第十

五条第（一）款和同法附则第（四）款的规定，依《外汇及

外贸管理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已被准许向外国汇出支付时

，在本法施行后，根据修改后的外资法律（以下称“改后法

律”）第十五条和第十五条之二的规定，依《外汇及外贸管

理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视为已被准许向外国汇出的支付款

。但是，关于分红，只限于该股份或持股是在本法施行前由

该外国投资者所取得时，或该外国投资者取得该股份或持股

不符合改后法律第十一条第（三）款各项所列的情况时。（

三）外国投资者，就本法施行前已取得的股份等，要从其盈

利和原本回收金（指改后法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各盈

利和原本回收金，以下同）中领取按前款规定已被准许向外

国汇出的盈利和原本回收金以外者，而向外国汇出时；或外

国投资者要从本法施行前已取得的技术援助的等价报酬和股

份等的盈利或原本回收金中领取按前款规定已被准许向外国

汇出的等价报酬、盈利和原本回收金以外者，而向外国汇出

时；以及外国投资者要从本法施行前已取得的技术援助等价

报酬和股份等的盈利或原本回收金之请求权有关的该等价报

酬、盈利和原本回收金中领取按前款规定已被准许向外国汇

出的等价报酬、盈利和原本回收金以外者，而向外国汇出时

，对下表各项所列的条款，如左栏所列的字句，能用同表右

栏所列的字句代替，则适用该条款。－－－－－－－－－－

－－－－－－－－－－－－－－－－－－－－－－－－－－



－－－－－－－－｜ 条 款 ｜ 被代替字句 ｜ 代替的字句 ｜｜

－－－－－｜－－－－－－－－－－－－－－－－－｜－－

－－－－－－－－－－－－－－－－｜｜ ｜该外国投资者取

得该股份等之日（该 ｜改后法律施行之日（该外国投资者取 

｜｜ ｜项是由于继承和遗赠而取得时，为该 ｜得该股份等是

因继承和遗赠时，为该 ｜｜ 第十三条｜外国投资者开始该继

承和得知遗赠之 ｜日或该外国投资者开始继承或得知遗 ｜｜ 

之二 ｜日） ｜赠之日的任何一个错后的日子） ｜｜ ｜－－

－－－－－－－－－－－－－－－｜－－－－－－－－－－

－－－－－－－－｜｜ ｜自该股份等取得之日起 ｜自改后法

律施行之日起 ｜｜－－－－－｜－－－－－－－－－－－－

－－－－－｜－－－－－－－－－－－－－－－－－－｜｜ 

第十三条｜为等价报酬 ｜为等价报酬于１９４５年９月２４

日以后｜｜之二第１项｜ ｜ ｜｜－－－－－｜－－－－－－

－－－－－－－－－－－｜－－－－－－－－－－－－－－

－－－－｜｜ 第十三条｜在第十一条第（二）款第１１项所

列情｜该外国投资者依改后法律规定，得到 ｜｜ 之二 ｜况下

，该外国投资者所取得的股份和 ｜改前法律第十一条第（一

）款规定的批 ｜｜ 第６项 ｜持股及其他股份等，系以政令所

规定 ｜准，所取得的股份和持股 ｜｜ ｜者 ｜ ｜｜－－－－

－｜－－－－－－－－－－－－－－－－－｜－－－－－－

－－－－－－－－－－－－｜｜ ｜该外国投资者从取得该等

价报酬等和 ｜从改后法律施行之日（该外国投资者 ｜｜ 第十

三条｜请求权之日（该项取得是因继承和遗 ｜取得该等价报

酬及其请求权是因继承 ｜｜ 之三 ｜赠时，为该外国投资者开

始该继承和 ｜和遗赠而取得时，为该日或该外国投 ｜｜ ｜得



知遗赠之日） ｜资者开始该继承或得知遗赠之日的任 ｜｜ ｜

｜何一个错后的日子） ｜｜－－－－－｜－－－－－－－－

－－－－－－－－－｜－－－－－－－－－－－－－－－－

－－｜｜ ｜该外国投资者取得该公司债和放款债 ｜改后法律

施行之日（该外国投资者取 ｜｜ 第十五条｜权之日（该项取

得是因继承和遗赠时，｜得该公司债和放款债权是因继承和

遗 ｜｜ ｜为该外国投资者开始该继承和得知遗 ｜赠时，为该

日或该外国投资者开始该 ｜｜ ｜赠之日） ｜继承或得知遗赠

之日的任何一个错后 ｜｜ ｜ ｜的日子） ｜｜－－－－－｜

－－－－－－－－－－－－－－－－－｜－－－－－－－－

－－－－－－－－－－｜｜ 第十五条｜该外国投资者取得该

股份、持股或受 ｜改后法律施行之日（该外国投资者取 ｜｜ 

之二 ｜益证券之日（该项取得是因继承和遗 ｜得该股份和持

股是因继承和遗赠时， ｜｜第（一）款｜赠时，为该外国投

资者得知该继承和 ｜为该日或该外国投资者开始继承或得 ｜

｜ ｜遗赠之日） ｜知遗赠之日的任何一个错后日子） ｜｜－

－－－－｜－－－－－－－－－－－－－－－－－｜－－－

－－－－－－－－－－－－－－－｜｜ 第十五条｜ ｜盈利（

根据改后法律附则第（二）款的 ｜｜ 之二 ｜盈利 ｜规定，

依《外汇及外贸管理法》第二十 ｜｜第（一）款｜ ｜七条的

规定已准许向外国汇出者除 ｜｜ 第１项 ｜ ｜外） ｜－－－

－－－－－－－－－－－－－－－－－－－－－－－－－－

－－－－－－－－－－－－－－－－－－－－－－－－－－

－－－－－－－－－－－－－－－－－－－－－－－－－－

－－－－－－－｜ 条 款 ｜ 被代替字句 ｜ 代替的字句 ｜｜－

－－－－｜－－－－－－－－－－－－－－－－－｜－－－



－－－－－－－－－－－－－－－｜｜ ｜该外国投资者取得

该股份和持股（该 ｜ ｜｜ ｜外国投资者取得该股份和持股，

是在 ｜ ｜｜ ｜第十一条第（二）款第４项所列情况 ｜ ｜｜ 

｜下，即当法人合并之际，取得合并后续｜ ｜｜ 第十五条｜

存的法人或因合并而新设立的法人之 ｜ ｜｜ 之二 ｜股份或

持股时，则为随合并而消灭的 ｜ ｜｜第（一）款｜法人之股

份或持股；该外国投资者取 ｜改后法律施行之日 ｜｜ 第３项

｜得这类被卖掉的股份，是在同款第７ ｜ ｜｜ ｜项和第９项

所列情况下，即当股份分 ｜ ｜｜ ｜割、合并或转换之际，取

得分割、合并｜ ｜｜ ｜或转换后的股份时⋯⋯）之日（该外

国｜ ｜｜ ｜投资者是因继承，遗赠或合并而取得 ｜ ｜｜ ｜

其股份或持股时，为政令规定之日） ｜ ｜｜－－－－－｜－

－－－－－－－－－－－－－－－－｜－－－－－－－－－

－－－－－－－－－｜｜ ｜该股份或持股（该外国投资者取

得该 ｜ ｜｜ ｜股份或持股，是在第十一条第（二）款｜ ｜

｜ ｜第４项所列情况下，即当法人合并之 ｜ ｜｜ ｜际，取

得合并续存的法人或因合并而 ｜ ｜｜ ｜新设立的法人之股份

或持股时，则为 ｜ ｜｜ 第十五条｜随合并而消灭的法人之股

份或持股； ｜ ｜｜ 之二 ｜该外国投资者取得准许将原本回

收金 ｜是自改后法律施行之日 ｜｜第（二）款｜向外国汇出

的股份，是在同款第７项 ｜ ｜｜ 第１项 ｜和第９项所列情

况下，即当股份分割、｜ ｜｜ ｜合并和转换之际，取得分割

、合并或转｜ ｜｜ ｜换后的股份时⋯⋯）是该外国投资者 ｜

｜｜ ｜自取得之日（该外国投资者因继承、遗｜ ｜｜ ｜赠或

合并而取得该股份或持股时，为 ｜ ｜｜ ｜政令规定之日） 

｜ ｜－－－－－－－－－－－－－－－－－－－－－－－－



－－－－－－－－－－－－－－－－－－－－－－－－－－

－－－－－－－－－－－－－－－－－－－－－－－－－－

－－－－－－－－－－－－｜ 条 款 ｜ 被代替字句 ｜ 代替的

字句 ｜｜－－－－－｜－－－－－－－－－－－－－－－－

－｜－－－－－－－－－－－－－－－－－－｜｜ ｜该股份

或持股（该外国投资者取得该 ｜ ｜｜ ｜股份和持股，是在第

十一条第（三）款｜ ｜｜ ｜第４项所列情况下，即当法人合

并之 ｜ ｜｜ ｜际，取得合并后续存的法人或因合并 ｜ ｜｜ 

第十五条｜而新设立的法人之股份或持股时，则 ｜ ｜｜ 之三

｜为随合并而消灭的法人之股份或持 ｜ ｜｜第（一）款｜股

；该外国投资者取得被准许向外国 ｜改后法律施行之日 ｜｜ 

和 ｜汇出支付款的该股份，是在同款第７ ｜ ｜｜第（三）款

｜项和第９项所列情况下，即当股份分 ｜ ｜｜ ｜割、合并或

转换之际，取得分割、合并｜ ｜｜ ｜或转换后的股份时⋯⋯

）由该外国投 ｜ ｜｜ ｜资者取得之日（该外国投资者因继承

、｜ ｜｜ ｜遗赠或合并而取得该股份或持股时， ｜ ｜｜ ｜

为政令规定之日） ｜ ｜－－－－－－－－－－－－－－－－

－－－－－－－－－－－－－－－－－－－－－－－－－－

－－备考：本表所谓“改后法律”是指本法。（四）外国投

资者在本法施行前依改前法律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得

到批准，而在本法施行后取得股份或持股，并且根据附则第

（二）款的规定已准许其向外国汇出该股份或持股的分红时

，如果该外国投资者所取得的该股份或持股不符合改后法律

第十一条第（三）款各项所列情况，而他欲领取原本回收金

向外国汇出，依大藏省令规定，该外国投资者在本法施行之

日起三个月内申请，可得到大藏大臣对该股份或持股的指定



。（五）依前款规定大藏大臣的指定，视同依改后法律第十

三条之二规定所作的指定。（六）在适用前款规定的情况下

，就适用改后法律第十五条之二第（一）款的规定而言，同

款中的“下列各项”作为“第２项和第３项”。（七）在依

附则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可将盈利和原本回收金向

外国汇出的股份或持股中，关于本法施行前所取得者，在本

法施行后因继承、遗赠或合并而移转，或因合并、分割、转

换或换购（指修订后法律第十五条之二规定的换购）而为外

国投资者取得新股份或持股时，就其适用改后法律第十五条

之二和第十五条之三的各规定而言，这些条款规定的二年期

间，如从本法施行前的日子起算，则不拘其各条的规定如何

，为从本法施行之日起算。（八）对本法施行前已发生的违

法行为，其适用的罚则，仍按前例。（九）《放款信托法》

部分修订如下（以下省略）。附则 （１９５２年７月３１日

法律第２７０号）摘录（一）本法自１９５２年８月１日起

施行。（二）至（五）款（六）外资委员会依修订前外资法

规定所实施的处分〔依同法附则第（四）款规定所作的指定

除外〕视为依修订后外资法的相当规定主管大臣和大藏大臣

所作的处分。（七）外资委员会在本法施行前依修订前外资

法规定处理和受理的申请（依同法附则第（四）款规定所作

的指定除外），视为依修订后外资法相当规定主管大臣和大

藏大臣处理和受理的申请。（八）本法施行之际作为现行有

效的依修订前外资法而规定的外资委员会的规则，在本法施

行后，具有相当于依修订后的外资法规定所制定的主管省令

、大藏省令和通商产业省令的效力。（九）外资委员会依改

后法律（１９５２年法律第２２３号）和《关于外国政府取



得不动产权利的政令》（以下称“改后法律等”）的规定所

实施的处分，视为依修订后的改后法律（１９５２年法律第

２２３号）和《关于外国政府取得不动产权利的政令》（以

下称“修订后的改后法律等”）的相当规定大藏大臣所作的

处分。（十）在本法施行前外资委员会依修订前的改后法律

等规定处理或受理的申请，视为依修订后的改后法律等相当

规定大藏大臣所处理和受理的申请。（十一）本法施行之际

，作为现行有效的根据修订前的改后法律等制定的外资委员

会的规则，在本法施行后，具有根据修订后的改后法律等规

定所制定的大藏省令之效力。 （十二）至（十四）（十五）

关于本法施行前发生的违法行为，其适用的罚则，仍按前例

。附则 （１９７４年４月２日法律第２３号）本法，自公布

之日起在不超过六个月的期限内，从政令规定之日起开始施

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